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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修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A 館－圖書服務(以下簡稱本館)為使本館使用者

了解本館所提供之各項服務與利用方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服務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持校友證之校友及持校外人士證之校外人士。 

三、服務項目： 

(一) 入館閱覽服務 

1. 本館依公告之開放時間開放讀者入館，開放時間公告於本館網頁。

讀者憑有效證件刷卡入館。 

1.1本校教職員工生憑學校核發之教職員工生證件； 

1.2兼任教師、本校校友及校外人士憑本館核發之校友證、校外人

士證； 

2. 跨館互借讀者依簽定協議之規定，得憑本館認可之有效證件或於入

口服務台換取「臨時證」刷卡入館。 

3. 社區人士可憑身分證、駕照、他校學生證、教師證、護照等足以證

明個人身分之有效證件，於入口服務處換取「臨時證」，一人限換一

證。未滿 12歲須由家長陪同方可入館。 

4. 本館得視狀況限制社區人士入館人數，各項設備及資料使用以本校

讀者為優先。 

5. 換取「臨時證」入館者，離館時須將「臨時證」歸還並取回證件。

當日未歸還者取消其入館資格。逾期歸還一天罰款五元。遺失、毀

損臨時證，須繳交工本費壹百元，始得換回原證。未換回之證件，

本館不負保管之責。 

6. 為維護本館本館的整潔與寧靜，讀者入館應服裝整齊，嚴禁攜帶飲

料食物、違禁品及寵物入館。 

7. 讀者入館應遵守本館規定，並共同愛惜本館資源，違反者本館得請

該讀者立即離館。 

8. 讀者應依著作權法之規定使用館藏圖書資料，若有違法得自行負責。 

9. 妨害本館安全及正常運作之讀者，本館得會同相關單位處理。 

10. 進館者請自行妥善保管個人財物，本館不負保管之責。本館備有筆

記型電腦專用鎖，使用筆記型電腦讀者可向櫃檯借用。 

(二) 參考服務 

1. 凡於教學、研究及專業學習方面有資訊之需求，可向本館參考館員

諮詢並要求輔導其尋取資料。唯資料尋取之範圍，主以本館與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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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如館際合作圖書館)之館藏，輔以網際網路中之資源與館員個

人所及之知識。 

2. 本館提供的參考服務項目： 

(1)參考諮詢服務，各類型參考問題皆可直接向本館詢問，類型包

括： 

�指引型 — 指直接給予讀者答案，例如指示影印機位於何

處； 

�協助型 — 指協助讀者使用館藏工具書，例如書目及索引

之利用指導； 

�參考型 — 指有關某一特定主題的資料檢索，例如提供高

爾夫球運動傷 害之防治的相關書目。 

(2)資料庫檢索協助，本館各種資料庫皆可要求檢索協助，包括： 

�資料庫介紹 — 指為讀者之需求選擇適合資料庫，以及說明

該資料庫之範圍及特色等。 

�資料庫使用 — 指為讀者說明資料庫之操作程序、檢索要訣

及方法(關於資料庫使用之基本概念，請見本館之資料庫

檢索要訣)。 

(3)常見參考問題答問集，指讀者可於線上直接查看本館所列常見

參考問題之詢問及其解答，以迅速尋求問題之解決。 

3. 參考諮詢程序：欲詢問參考問題之讀者，可先在線上瀏覽本館常見

參考問題答問集。如無法自行獲得解答，則可可轉向參考館員詢問。

視館員要求填妥(或協助館員填妥)本館之參考諮詢表(見附錄 7)，立

即接受館員協助或等待館員協助回覆該參考問題。 

4. 參考諮詢方式：本館提供參考諮詢的方式有當面諮詢、書面諮詢、

電話諮詢及線上諮詢等四種方式。 

(三) 導覽服務 

1. 導覽服務係針對新進讀者及潛在讀者，進行本館相關區域、實物以

及服務等方面之說明及答詢。 

2. 一次導覽人數為十人(含)以上團體，唯有特殊需要者不受人數之限。 

3. 導覽範圍以本館對外開放區域為限；導覽的重點為館舍樓層、硬體

設備、服務內容以及相關規定。 

4. 導覽方式為口頭說明與答詢為主，輔以影片介紹及器材操作展現。

本館得視情況需要選擇採行何種導覽方式進行之。 

5. 導覽時間全程約計十五至三十分鐘。本館將另行公告每學期固定導

覽時間。讀者如有需要可洽本館另行安排時間。 

6. 請先至本館索取或從網站下載「導覽服務申請表」(附錄 8)，申請

表需於導覽日期前一週送達本館一樓服務櫃台並洽定導覽時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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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宜。 

7. 如超過預約時間 20分鐘未到館，視同放棄。 

(四) 館際合作服務 

1. 凡本館與其他圖書館進行各類型交流與合作的活動，都可謂本館館

際合作之業務範圍。惟其中主要活動方式係加入國內外館際合作組

織，以便與組織內成員進行圖書館之訊息與資料互通。 

2. 本館之館際合作業務項目如下 

(1)文件複印: 凡本館未蒐藏之期刊文獻或其他可供閱覽之文件，在

其他中外會員圖書館或資料單位有蒐藏者，可提出文件複印申

請。圖書、期刊、報紙、會議記錄及博碩士論文皆可申請複印，

唯依著作權法規定不可將整本複印，僅能列印其中三分之一。 

(2)館藏借閱: 凡本館未蒐藏之圖書，在其他會員圖書館或資料單位

有蒐藏者，可提出館藏借閱申請。唯有些單位之圖書不外借，

須先確認後再提出申請。 

(3)其他交流活動。 

3. 館際合作文件申請方式 

(1)借用館際圖書互借證：持證至一樓流通櫃檯辦理借閱館合證，

即可持館際借書證至合作館借書。歸還借書證時，請務必將所借

之圖書及逾期之罰款還清，並需遵守對方圖書館之規定，且不提

供續借及預約服務。 

(2)線上申請文獻複印及圖書借閱：利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網址為 http://ndds.stpi.narl.org.tw) 線上申請帳號，經認證通過

後，，即可上線申請讀者所需文獻資料，並請牢記密碼，一人只能

申請一個帳號。填妥線上文獻申請後記下該件編號，以便日後查

詢用。 

(3)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均可申請帳號。 

(4)各館處理時效不一，約在三天至兩星期之間，文件到館時本館

會以 email通知申請者至本館一樓流通櫃檯付款領取資料。。讀者

欲得知目前申請件之處理狀態,請自行在該系統輸入編號後查

詢。 

(5)使用者請務必填寫正確的 Email，因日後申請之文獻資料到館與

否均以 Email 通知。 

4. 國內資料影印依據各館的收費標準收費，大致上為每頁 3~5元，另

加收 20元左右手續費,退件不收費。 

5. 國內圖書借閱依據各館的收費標準收費，大致為一冊 100元左右,

逾期一天則加收 5元,以郵戳為憑，圖書借閱完畢則歸還至本圖書

館,由本館館員代為寄回原圖書館 (郵資由學校支付)。 

http://ndds.stpi.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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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外資料: 依據各單位的收費標準收費影印資料費用為每件 600元

左右(不論申請頁數多寡,均以件數計價)。 

(五) 協尋圖書服務 

1. 於公用目錄訊息之狀態顯示『在架上』之圖書，但在書架上找不到

時，可至本館一樓流通櫃檯填寫寫協尋圖書申請單。 

2. 接獲申請單(附錄 5)後兩週內持續查找三次，並將查找情形以電子郵

件方式告知申請者 

3. 接獲申請單後兩週內持續查找三次，並將查找情形以電子郵件方式

告知申請者。 

4. 第一次未能尋獲將圖書狀態更改為『協尋中』，若三次都未能尋獲該

圖書，將此協尋單轉交讀者服務組，並將該書狀態更改為『館內遺

失』。。 

5. 若無法於三個月內尋獲，交由採購編目組評估是否重新補購。 

6. 若決議補購，將以申請人為優先借閱對象，採購編目組應於書籍到

館編目完畢後通知申請人前來借閱。 

7. 結案後，將協尋單交由讀者服務組存放。 

(六) 急用圖書借閱服務 

1. 於本館公用目錄查詢到館藏狀態顯示為『新增編目中』之圖書，讀

者若急需借用，可至一樓流通櫃檯填寫急用圖書借閱申請單(附錄

6)，本館將列為優先處理之圖書。 

2. 接獲申請單即交由採購編目組，於 3個工作天內將此書完成編目與

加工等流程。 

3. 處理完畢，即以電子郵件方式告知申請者到館借閱。 

4. 逾三日未辦理借閱者視同棄權，即將該書上架，提供全校師生借閱。 

5. 上述流程處理完成後，將急用書單交由採購編目組存放。 

四、本要點經本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